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委托代理询比价文件
一、服务范围
基于此专利业务及软件著作权申请的合作，将涉及鼎鑫公司的2022年30项左右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案件、2项国内发明专利案件和软件著作权申请。
二、代理权限
负责知识产权代理过程中的所有程序性事务，包括：
1）运用专业知识，为鼎鑫提供知识产权咨询；
2）准备、撰写和修改专利申请文件；
[bookmark: _GoBack]3）当鼎鑫符合国家局规定的费减条件（企业上一年度纳税额不超过100万）时，协助鼎鑫处理专利申请时的费用减缓手续；
4）及时转达申请过程中的官方文件、答复审查意见；
5）对于专利申请过程中的专利申请终稿确定、递交申请、放弃或撤回专利申请、复审等其它实体性事务的处理，必须得到鼎鑫书面指示。
三、 鼎鑫的权利和义务
3.1及时、真实、详尽的向乙方提供与专利申请和软件著作权有关的全部文件及背景资料。
3.2积极配合乙方为维护鼎鑫利益而进行的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申请有关的各项工作。
3.3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各项费用。
3.4鼎鑫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等发生变化的，鼎鑫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在未收到鼎鑫指示的情况下，按照原有指示进行操作，由此给鼎鑫造成的任何损失，责任由鼎鑫自行承担。
3.5为了便于双方专利申请时的操作，鼎鑫提供委托书给乙方。
四、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1乙方对鼎鑫提供的拟申请专利技术、软件著作权或涉及的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4.2乙方须亲自处理鼎鑫委托事项，未经鼎鑫书面同意，不得转委托给第三方。
4.3乙方在接受鼎鑫提供的专利申请、软件著作权文件的技术交底资料后，在鼎鑫规定时间内确认技术交底资料是否完备；确认技术交底资料完毕后，乙方应视具体案件情况，完成有关申请文件的撰写，并将所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电邮至鼎鑫确认和修改，在甲乙双方达成一致后，乙方应在收到鼎鑫明确的递交指示以后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申请，递交申请后，乙方应将所有交局文件通过email方式发鼎鑫存档；鼎鑫须保证在2022年1月15日前将30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交底提交至乙方，则乙方在2022年12月31日前提交给鼎鑫不少于17项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通知书。若鼎鑫未在2022年1月15日内交全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交底，则乙方在2022年12月31日前交至鼎鑫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通知书为17项减去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技术交底的专利数量。
4.4 乙方应通过鼎鑫委托代理人以邮件形式的正式委托接受鼎鑫委托，不得接受其他形式的个人委托。未经委托代理人授权的委托，鼎鑫不予认可。
五、 费用及支付方式
    5.1 费用金额约定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元/项（包括代理费、申请费及年印费，申请费及年印费按原价收取）。30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金额为：       ——元/项×30项=——元。（大写：——）。
发明专利申请，       元/项（包括代理费、申请费、实审费、公布印刷费及年印费，申请费、实审费、公布印刷费及年印费按原价收取）。2项发明专利申请总金额为： ——元/项×2项=——元。（大写：——）。
软件著作权申请，      元/项（包括代理费、申请费及年印费）
5.2支付方式
于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出具合法的发票, 甲方应自收到发票之日起15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总金额的30%，即：（       元+       元）×30%=       元（大写：       元整）。
实用新型专利，于所有案件均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通知/驳回通知后，7日内统一结算。结算时，乙方向甲方开具合法专用增值税发票（税率3%）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所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总金额去除首付       元的尾款。
发明专利尾款，于两项发明专利申请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通知/驳回通知之日起，7日内统一结算。结算时，乙方向甲方开具合法专用增值税发票（税率3%）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所取得发明专利证书总金额去除首付       元的尾款；
软件著作权申请，所有案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通知/驳回通知之日起，7日内统一结算。结算时，乙方向甲方开具合法专用增值税发票（税率3%）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所取得证书个数据实结算。
5.3发票形式
乙方出具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3%增值税专用发票。
5.4账户信息
甲乙双方约定，甲方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有关费用。

